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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

104 年 3 月 10 日府人給字第 1040334681 號函訂定，104 年 3 月 3 日生效 

109 年 2 月 5 日府人給字第 1094610182 號函修正生效 

110 年 11 月 18 日府人給字第 1100374043 號函修正，1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

113 年 5 月 27 日府人給字第 1134611117 號函修正，1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

115 年 1 月 2 日府人給字第 1144613539 號函修正，114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

補助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次數 

補助基準
上限 

(單位：新臺

幣) 

第一類人員 一、縣長 
二、副縣長 
三、秘書長 
四、一級局(處)首長 

每年一次 一萬六千
元 

第二類人員 一、本府簡任消費者保護官 
二、本府一級單位副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副首長 
三、本府所屬職務列等跨列薦任第九職等之二級機關首長 
四、本府所屬學校校長 

每年一次 五千元 

第三類人員 第一類及第二類人員以外，四十歲以上之本府暨所屬各機關、學校之高風險職務人
員。 

每年一次 四千五百
元 

第四類人員 前三類人員以外，四十歲以上之本府暨所屬各機關、學校之下列人員: 
一、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及聘任之人員。 
二、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及測量助理)。 
三、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、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

之聘僱人員(以下同)，且於現職機關(構)、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。 

二年一次 四千五百
元 

第五類人員 第一類及第二類人員以外，未滿四十歲之本府暨所屬各機關、學校之高風險職務人
員。 

二年一次 三千五百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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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類人員 第一類、第二類及第五類人員以外，未滿四十歲且從事重複性、輪班、夜間、長時間
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本府暨所屬各機關、學校之下列人員: 
一、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及聘任之人員。 

二、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及測量助理)。 

三、於現職機關(構)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。 

三年一次 三千五百
元 

備註： 
一、鄉鎮市公所得參照本補助基準表自行規劃辦理。 
二、本府各機關、學校駐衛警察之健康檢查，得比照本補助基準表辦理。 
三、本補助基準表所列補助對象，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補助基準表規定辦理外，其他有關檢查項目、給假，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

工作之認定等事項，適用或比照「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四、本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公教人員與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及測量助理)、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，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，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

假一天前往受檢。 
五、經勞動部公告適用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規定之機關(構)，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

則等相關規定辦理；同一年度同時符合各健檢補助請領規定，應於不重複請領之原則下，擇一請領。 
六、本表第一類及第二類人員當年度未申請補助者，其補助額度得累積保留至次一年度。但於次一年度仍未使用者，視為放棄。(自 113 年 1 月

1 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試辦 4年) 
七、本表第三類及第四類之四十歲以上人員，指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滿四十歲者。 
八、本表所稱高風險職務人員，指擔任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核備職務之人員。 

 


